
深深  圳圳  市市

建建设设工工程程规规划划许许可可证证
深规划资源建许字 BA-2022-0062号

      根根据据《《中中华华人人民民共共和和国国城城乡乡规规划划法法》》第第四四十十条条和和《《深深圳圳

市市城城市市规规划划条条例例》》第第五五十十条条的的规规定定，，经经审审查查，，本本建建设设工工程程符符

合合城城市市规规划划要要求求，，准准予予建建设设。。

        特特发发此此证证

[A]2022年 08月 08日

项目编号： HQ20093918

重要

提示

1、本建设工程必须按我局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施工场地内如遇有测量标志
或电缆、煤气管道等市政设施，必须报告主管机关处理。

2、基础放线后经我局验线，符合要求方可继续施工。
3、本证自核发之日起壹年内未开工者，即自动作废，有效期至 2023年 08月 08
日；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期开工，须经核发机关批准。

4、本证是建设工程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法律凭证，应妥善保管，并按规定归档。
5、本证附件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用地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深圳空中交通管理站

项目名称 深圳机场空管工程塔台及裙楼用地 用地位置 宝安区福永深圳机场飞行区内

宗地编码 440306001011GB00056 宗地号 A201-0296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深地合字（2013）1004号之补充合同一 土地预审文件文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要点函号 440306202200063

分期建设项目子项名 深圳机场空管工程塔台及裙楼用地 选址意见书

总建筑面积

㎡

计规定容积率建

筑面积㎡

建筑覆盖率

（一/二级）

绿化覆盖

率

建筑最高高

度 m

最大层数

（地上/下）
栋数

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下）

非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下）

3218.65 3218.65 / 30.00 23.55 4/0 1 / /

建筑面积㎡ 地上核增
本期建筑面积及分配 建筑功能

规定 核减 合计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

其他 3218.65 0 3218.65

地上

合计 3218.65 0 3218.65 合计计容积率建

筑面积3218.

65㎡

地下

合计

不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地下核增

建筑面积
合计

附件 1、总平面图；2、各层建筑平面图（包括地下室、屋面平面）；3、各向立面图；4、剖面图；5、核增建筑面积专篇；

备注

1、本项目本期扩建共 1栋建筑，即业务用房 3218.65平方米（含空中连廊），项目建设须满足《深圳市城市

规划标准与准则》相关要求。

2、本证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28号核发，后续需完善土地使用权合同补充协议签订。

3、施工图设计海绵专篇自评价符合用地规划许可证提出的海绵城市管控要求，下阶段如进行施工图审查的，

施工图审查单位应结合施工图海绵专篇事中事后监管第三方技术审查意见（如有），加强对该项目海绵城市

相关内容的审查。

4、该项目应按照《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的实施意见（试行）》的有关要求实施 BIM

技术应用。

　　该建设项目位于地铁建设规划控制区内，为确保地铁工程安全，该项目建设单位有关设计和实施方案需

事先征得地铁公司同意。

验线记录

原工规证 调整后工规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经审核，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

管制要求，颁发此证。

发证机关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业合作区管理局
gzj

日    期

遵遵守守事事项项
一、本证是经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审核，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的法律凭证。

二、未按法律法规规定取得本证或不按本证规定进行建设的，均属违法

行为。

三、未经发证机关审核同意，本证的各项规定不得随意变更。

四、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有权查验本证，建设单位（个人）有

责任提交查验。

五、本证的附件及附图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本证自核发之日起壹年内未开工者，即自动作废。

七、项目完成放线后应申请复验，复验无误后方可施工。

八、应将本证和经审定的总平面图在项目现场对外开放位置张贴公布。

用地单位（个人） 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

建设项目名称 民航空管西塔台

建 设 位 置
前海合作区航城街道宝安国际机场 T3航站楼

北侧

计规定容积率建筑面积 3218.65㎡

附件及附图名称

附件：《深圳市建设工程设计文件核查表》（编号：QH202600296）

附图：本建设工程总平面图


